
稅惠吸引澳門元素更集聚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賦予了橫

琴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橫琴符合條件的產業
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橫琴工作
的境內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
15%的部分予以免征，對在橫琴工作的澳門居民，其
個人所得稅負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征。

優惠政策落地兩年，稅惠效應吸引澳門元素在橫
琴集聚。當地稅務部門數據顯示，兩年來享受澳門居
民個稅優惠政策的澳門居民超1000人次，減免稅款超
5000萬元（人民幣，下同）。享惠澳門居民所在企業
中澳資企業超九成。

「合作區逐步與澳門趨同的稅負環境，對澳門居
民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就我所在的粵澳中醫藥科技
產業園來說，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澳門人來到這
裏就業。」澳門居民陳德祺說。

圍繞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發展主線，當地稅務
部門聯合合作區相關部門出台了首個符合琴澳一體化
發展實際需要的企業實質性運營標準，全面落實企業
所得稅優惠政策。兩年來，共計146戶次符合條件的
產業企業辦理享受合作區企業所得稅15%優惠，減免
稅額合計20.71億元，其中科技研發、高端製造等
「四新」產業成為受惠主體。

立足稅收職能同產業發展目標，當地稅務部門又
相繼推出稅收支持合作區高質量發展25條措施、招商
惠企「一條龍」服務機制，助力營造更加公平、趨同
澳門、對標國際的一流營商環境。

「我們對內地很多情況不了解，稅務局『一條
龍』服務全程輔導我們辦理落戶事宜，過程中很詳細
地解答我們的疑惑、給我們提供幫助，讓我們落戶過
程很順利。」澳門濠江中學12月初在橫琴登記開設附
屬橫琴學校，相關負責人鄭先生如是說。

今年8月廣東省稅務部門率先在橫琴、南沙發布
的納稅服務承諾清單，涵蓋11大類28項納稅服務承
諾事項。這一清單充分借鑒香港、澳門地區納稅服務
承諾的相關做法，結合廣東稅費服務新體系建設，聚
焦納稅人特別是企業主體全生命周期內發生的高頻事
項，對照納稅服務規範等要求，持續壓縮稅費業務辦
理時限。以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退稅為例，兩地承諾
時間從10個工作日大幅壓縮至平均5個工作日，有利
於加速企業的資金回籠，便利資金等要素在粵澳兩地
的流動。

對此，澳門會計專業聯會理事長張少東表示：

「納稅服務承諾清單的推出實施將進一步推進粵港澳
服務規則對接，推動構建對標國際一流的稅收營商環
境，吸引更多澳門人士和企業前來投資興業。」

統計數據顯示，同比合作區成立時，澳資企業超
5700戶，增長約24%。

稅收推動要素跨境暢流通
琴澳一體化發展趨勢下，橫琴澳資企業數量顯著

增加，要素跨境流動日益頻繁。近年來，為持續暢通
粵澳之間要素流動通道，廣東稅務部門着力打造琴澳
一體化稅務服務體系，相繼推出「100%非接觸式」
辦稅新模式、創新開發「國際匯稅通」平台，上線
「非居民跨境辦稅」場景，打破傳統辦稅模式時間空
間限制，跨境線上辦稅更便捷。在全國首創跨境人民
幣全程電子繳稅費新模式，通過「支付二維碼生成推
送」和「嵌入銀聯支付方式」兩個關鍵步驟,打通跨境
辦稅繳費最後「一公里」，實現納稅人無需開設內地
銀行賬戶，無需前往銀行，在線即可完成跨境稅費繳
納。

「以前我們一定要去橫琴，一定要去稅局大廳辦
稅，繳稅也一定要辦內地銀行賬戶，現在不用了，只
要有網，在家就能辦稅，繳稅也只需要掃碼就能完
成，不需跑來跑去，真是方便很多！」 廣東啟元健康
管理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徐軍輝如是說。

琴澳稅費領域合作持續推進，要素跨境流動力持
續增加。今年9月，澳門財政局在橫琴智慧稅務服務
廳設置澳門自助辦稅機，橫琴稅務局則在澳門部署內
地稅務智慧櫃檯，而此前，橫琴已經形成了「一區一
廳一站一中心」（在橫琴稅務服務廳設置港澳服務專
區、在產業園區設置智慧辦稅微廳、在澳門粵澳工商
服務中心設置協同服務點、在創業谷和銀行網點設立
「惠企便民稅小站」）立體化智能服務格局，結合此
次跨境互設自助辦稅終端，形成了澳門居民和企業5
分鐘就近辦稅繳費「服務圈」。

要素流動帶動民生融合。近兩年來，在橫琴就業
的澳門居民日益增多，而隨着澳門新街坊項目落地，
更有越來越多的澳門居民前往橫琴置業居住。

據了解，當地稅務部門推出系列「綠色通道」便
民舉措，包括全國首個「粵澳社保一窗通」，在橫琴
生活工作的澳門居民，不僅可「一站式」辦理廣東省
社保業務，還能辦理出生證明開具、結婚津貼申請等
13項澳門社會保障服務。

「我都很願意來橫琴置業」，澳門的黃小姐目前
在橫琴居住，在「粵澳社保一窗通」剛開具了新生兒

出生證明，「住在這裏感覺和住在澳門區別不大。」

稅橋聯結粵澳協同共開放
「一國兩制」方針下，澳門國際聯繫廣泛，金融

業發達，是我國對接葡語國家的重要窗口。在新形勢
下最大化發揮好這一窗口作用，對推動粵港澳大灣區
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2022年4月，經國家稅務總局批准，廣東稅務部
門在橫琴成立了葡語國家及地區稅收合作辦公室，以
澳為橋共同提升葡語國家及地區稅收合作水平，促進
中葡經貿往來。

今年，以該合作辦公室為依託，廣東稅務部門協
同「一帶一路」稅務學院·澳門舉辦兩次聯合跨境培
訓，對來自7個葡語國家共23名財稅官員就內地稅收
制度與稅收征管體系作培訓，並圍繞稅收服務共建
「一帶一路」進行交流研討。兩次培訓進一步加強了
中國與葡語成員國家之間的交流，更進一步提升了澳
門在中葡聯繫中的紐帶作用。

今年4月，廣東稅務部門與澳門財政局聯合發布

系列中國居民赴巴西、葡萄牙、莫桑比克、佛得角等
葡語國家投資稅收錦囊，受到「走出去」企業、投資
人士以及葡語國家的高度歡迎。「毫無疑問，稅收錦
囊與中國稅務部門提出的其它舉措，一方面會促進吸
引更多中國企業投資，另一方面將推動中國和葡語國
家市場的跨境貿易。」澳門財政局法律顧問、葡萄牙
天主教大學客座教授、里斯本大學客座教授Bruno da
Silva評價道。

為營造更便利的中葡貿易環境，廣東稅務部門在
橫琴成立了多語種稅費服務團隊，入駐當地政務服務
中心開設多語種稅費服務專窗。可以使用葡語、英
語、法語向境外投資者提供「點對點」專屬涉稅服
務。

「我很看好橫琴，很看好粵港澳大灣區」，來自
葡萄牙的Bento在澳門投資經營了一家文化會展公
司，前不久他來到橫琴多語種稅費服務專窗就內地稅
收政策進行諮詢，他說：「如今我已經在澳門發展得
很穩定，我想也許我應該從澳門再進一步，進入內地
市場了。」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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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20日將迎來澳門回歸祖國24周年之慶。廿四載春秋，

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社會和諧穩定，「一國兩制」實

踐在這裏走穩、走實、走遠。特別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

方案》印發以來，琴澳一體化進程提速，粵澳合作邁上新台階。近

日，國務院批復同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要求以

更加有力的開放舉措統籌推進粵澳深度合作，着力構建與澳門一體化

高水平開放的新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

之年，廣東省稅務部門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全力推動琴澳稅費領

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服務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讓美麗蓮花綻

放長期繁榮穩定。

「「稅稅」」潤蓮花潤蓮花 引以為引以為「「澳澳」」

▲多語種涉稅服務專窗。

▲稅務一條龍服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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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2002年5月至2005年1月期間，下述合作方與郭麗珍女士有業務往來：ZHENG
ZHI PENG、CHEN SHI、 CHAN WOO SAI、 SHUN YING SHENG、CAI JING
SHENG、 CHEN CHIEN TSON、 CAI WEN XIONG、 YEUNG LAI LAI、 LI PUI
CHU、LAM SAU MAN、INTERNATIONAL TOYS TRADING LIMITED 國際玩具貿
易有限公司、GOLDEN (SUREWIN) GROUP LIMITED 蘭鑫(棹楓)拓展有限公司、
WAI HING MONEY EXCHANGE LIMITED 偉興找換店有限公司、HONG KONG A
SANG TRADING COMPANY 香港亞新貿易公司、BRUECKNER FAR EAST
LIMITED 布魯克納遠東有限公司、TRICEPT TRADING LIMITED 集添貿易有限公
司。
為了解與覆核業務往來情況，請上述合作方於本公告之日後45個自然日內與泉州嘉
德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之香港法律代表國浩律師（香港）事務所聯繫（聯繫方式見
下）。若尚與郭麗珍女士存在未了結的債權債務或其他爭議糾紛，請上述合作方在與
國浩律師（香港）事務所聯繫時持有效憑證，以說明相關情況。若上述合作方並未在
本公告之日後45個自然日內與國浩律師（香港）事務所聯繫，其債權（若有）將自
動消失。
泉州嘉德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之香港法律代表
國浩律師（香港）事務所
地址：香港中環遮打道3A號香港會所大廈14樓
聯繫人：譚律師
電話：+852 2160 2345
電郵地址：qzjdl@grandallzimmern.com.hk

泉州嘉德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香港法律代表國浩律師（香港）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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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y 2002 to January 2005, the following parties had business
dealings with Ms. GUO LI ZHEN (郭麗珍)：ZHENG ZHI PENG, CHEN SHI, CHAN WOO
SAI, SHUN YING SHENG, CAI JING SHENG, CHEN CHIEN TSON, CAI WEN XIONG,
YEUNG LAI LAI, LI PUI CHU, LAM SAU MAN, INTERNATIONAL TOYS TRADING
LIMITED (國際玩具貿易有限公司), GOLDEN (SUREWIN) GROUP LIMITED (蘭鑫(棹楓)拓
展有限公司), WAI HING MONEY EXCHANGE LIMITED (偉興找換店有限公司), HONG
KONG A SANG TRADING COMPANY (香港亞新貿易公司), BRUECKNER FAR EAST
LIMITED (布魯克納遠東有限公司), TRICEPT TRADING LIMITED (集添貿易有限公司).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viewing the business dealings, the aforesaid par-
ties are requested to contact Grandall Zimmern Law Firm, the Hong Kong legal represen-
tative of QUANZHOU JIADELI ELECTRONICS MATERIAL CO., LTD. (泉州嘉德利電子材
料有限公司) (please refer to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below), within 45 calendar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If there are any outstanding debts or other disputes with
Ms. GUO LI ZHEN, the aforesaid parties are requested to provide valid supporting docu-
ments to explain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when contacting Grandall Zimmern Law
Firm. If the aforesaid parties fail to contact Grandall Zimmern Law Firm within 45 calen-
dar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ir debts (if any)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
tinguished.
Hong Kong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QUANZHOU JIADELI ELECTRONICS MATERIAL CO., LTD.
Grandall Zimmern Law Firm
Address：14/F, The Hong Kong Club Building, 3A Chater Road, Central, Hong Kong
Contact person：Ms. Tan
Telephone number：+852 2160 2345
Email address：qzjdl@grandallzimmern.com.hk

QUANZHOU JIADELI ELECTRONICS MATERIAL CO., LTD.
Hong Kong legal representative, Grandall Zimmern Law Firm

20 Decem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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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1.本次股東大會沒有出現否決議案；
2.本次股東大會沒有涉及變更前次股東大會決議的情形。
一、會議召開的情況
1.召開時間
（1）現場會議時間：2023年12月19日上午9:30；
（2）網絡投票時間：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3年12月19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3年12月19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

2.會議召開地點：安徽省亳州譙城區公司總部十樓會議室。
3.召開方式：現場表決及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長梁金輝先生因公未能參加並主持會議，由半數以上董事推舉董事周慶伍先生主持本次會

議。
6.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7.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並投票表決的股東（代理人）共120人，代表股份312,169,295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

59.0559%。其中，現場投票的股東（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72,644,006股，佔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51.5785%；通
過網絡投票的股東（代理人）118人，代表股份39,525,289股，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的7.4774%。

（1）A 股股東出席情況
A股股東（代理人）115人，代表股份310,831,746股，佔公司A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的76.0724%。
（2）B股股東出席情況
B股股東（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337,549股，佔公司B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1146%。
8.出席和列席本次會議的還有公司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公司聘請的律師。
二、議案審議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議案採用現場表決與網絡投票表決相結合的方式，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如下：
議案1：補選穆華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監事

同意（股）

總股數
其中：A股

B股
中小股東

311,739,736
310,528,373
1,211,363
40,392,514

佔有效表決
股數比例
99.8624%
99.9024%
90.5659%
98.9477%

反對（股）

429,559
303,373
126,186
429,559

佔有效表決
股數比例
0.1376%
0.0976%
9.4341%
1.0523%

棄權（股）

0
0
0
0

佔有效表決
股數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決結果

當選

三、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馮天成律師、宋婷婷律師；
3.結論性意見：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人員及召集人資格、會議表決程序

及表決結果均符合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合法有效。
四、備查文件
1.股東大會決議；
2.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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